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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音乐学院文件

哈音院发〔2019〕50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印发哈尔滨音乐学院
学生教学信息员管理办法的通知

全院各单位：

《哈尔滨音乐学院学生教学信息员管理办法》于2019年11

月29日经第三十次党委会讨论通过。现印发给你们，望认真贯

彻执行。

哈尔滨音乐学院

2019 年 12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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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音乐学院学生教学信息员管理办法

为加强学院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，及时掌握教学运行

动态、收集教学管理信息以及学生对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，充

分发挥学生参与学院教学管理的主体作用，学院决定在本科学生

中聘任教学信息员。为规范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岗位聘任

教学信息员聘任工作由教务处组织进行。原则上在各年级

的学生干部中聘任教学信息员，聘任学院学生会学习部长、副

部长担任学生信息员负责人。

二、聘任条件

（一）思想品德优良，有参与教学管理的积极性，秉公办事，

能够公正、客观地发表意见。

（二）学习态度端正，成绩优良。

（三）团结协作精神强，善于联系老师和同学，能够代表同

学反映意见。

（四）有较强的观察能力、综合能力、分析能力、信息处理能

力以及较好的文字表达能力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反映学生对任课教师教学态度、教学水平及教学过

程各环节（备课、课堂教学、作业批改、课外辅导、实践环节、考

试等）的意见和建议。

（二）反映学生对教学管理部门（包括教学管理制度的制

定与实施、教学活动的组织、教学质量监控等）的意见和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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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反映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存在的学风问题，包括学生听课、

作业、考试以及实践实习等方面的状况。

（四）反映学生在考场纪律、考风等方面存在较为突出问

题的情况。

（五）反映学生对学院办学的意见和建议。

（六）每月至少与教务处交流 1 次信息，每月填报《哈尔滨

音乐学院教学信息员反馈意见表》。受邀参加教务处有关会议，

完成教务处交办的工作任务。

（七）在日常教学活动过程中如遇到特殊情况（如重大教

学事故等），学生教学信息员应即时收集信息并填写《哈尔滨

音乐学院教学信息员反馈意见表》，报送教务处教学质量管理科。

（八）协助学校完成学生评教评课、学生满意度调查等教

学测评工作。

四、教学信息员管理

（一）教学信息员日常管理工作由教务处总负责。

（二）教学信息员每学年聘任 1 次，学生毕业时自动解聘。

（三）对表现出色、成绩突出的信息员授予“优秀信息员”称

号，并给予 1 学分/学年的社会实践学分。

（四）对任期内违反有关规定者，予以解聘。

五、其他

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哈尔滨音乐学院学生教学信息员意见反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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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哈尔滨音乐学院学生教学信息员意见反馈表

各位同学：

欢迎您对学院的教学计划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及手段、教学管理及条

件（如教室、实验室、琴房等）、教学评价、教师队伍以及学生的听课、

实践、作业、考试等情况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。我们将认真考虑您的

意见，加强改进，使学院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做的更好。 请您将此意

见表交到教务处。

信息员

姓名
所在年级

系 别
专业

(方向)

联系方式
填写

时间
年 月 日

情况反映

措施及

建议


